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學分抵免辦法
九十年十月二日九十學年度第五次人文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九十年八月廿九日九十學年度第一次所務會議通過
八十九年十月卅一日八十九學年度第二次中心會議通過
八十九年十一月二日八十九年度第六次院務會議通過
八十九學年度九月十三日第一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1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南華大學學分抵免辦法」訂定之。
第2條 第二條        本所下列學生得依規定申請抵免學分：
（1） （一）   前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前本中心）及宗教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同上）、佛學研究中心之肄業生曾選修前本中心之課程或本校其他研究所課程者；
（2） （二） 曾在其他教育部立案之宗教學相關研究所肄業之研究生；
（3） （三） 前本中心及本所之推廣學分班學生；
（4） （四） 曾在其他教育部立案之研究所肄業或畢業，並選修宗教學相關
課程之研究生。
合於上述資格者得於入學註冊當日向本所提出學分抵免之申請，並應於當學期註冊日起四天內辦理完成，以一次為限，逾期不受理。
第3條 第三條        抵免學分上限規定如下：
（1） （一）   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者，最高可抵免十二學分，其中外所開課之學分數，以九學分為限；
（二）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第三項規定者，最高可抵免九學分；
（三）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第四項規定者，最高可抵免六學分。
第4條 第四條        實際抵免學分上限及內容以本所課程架構為基準，同名課程若學分數不
同，以兩者中較少學分數計，。
第5條 第五條        如有特殊申請學分抵免案件，必要時得提報所務會議討論，本所得依實
際情況經所務會議決議要求另行測驗，以決定是否同意抵免。
第6條 第六條        抵免學分之審核由本所初核後，再送教務處複核辦理。
第7條 第七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理之。
第8條 第八條        本項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並送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訂
時亦同。
